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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受理捐贈處理程序暨管理作業要點 
96年 11 月 14 日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10 月 06 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01 月 17 日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受理各方捐贈財物帳載有所依規

與有效管理，使財產管理健全、制度化，特定訂本作業要點。 

二、 受理捐贈取得財產，其範圍如下： 

(1).不動產：指土地及其改良物暨天然資源。 

(2).動產：指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及設備，其他雜項設備暨非消耗品等。 

(3).有價證券：指股份或股票及債券。 

(4).權利：指地上權、地役權、典權、抵押權、礦業業、漁業權、專利權、著作權、商標

權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5).現金。 

三、 本校受理捐贈由「受贈（教學與行政）單位」或「總務處事務組」統籌主辦，會計室、

出納組、營保組及有關單位分工協辦之(受理捐贈處理程序流程如附件)。 

四、 捐贈收入用途及憑證管理規範如下： 

(1).捐贈收入為現金並指定用途者，其收支、保管及運用由會計室設置專帳處理，未指定

用途，併入一般收入。 

(2).「完善弱勢生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專案捐款應依捐款人指定用途，由本校

弱勢生輔導發展委員會審核，以落實各項弱勢生協助機制。 

(3).現金收支須有合法憑證，收支憑證、捐贈收據及捐贈人名冊，有關表格及帳務處理，

由出納組造冊送會計室備查，並應至少保存五年。 

五、 捐贈品項如屬土地、房屋、建物等，由總務處應分別依有關法令辦妥產權移轉登記或確

定其權屬，完成接收、登記（地政單位）之手續後建列財產，其價值由總務處組成財產

評議小組鑑定，必要時可邀不動產鑑定單位鑑定，並做成紀錄，會營保組入帳；會計室

依建列財產之價值，辦理會計帳務處理。 

六、 捐贈品項如屬機械儀器設備、交通及運輸、其他雜項設備其耐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且其價

值超過新台幣壹萬元以上，其價值由捐贈廠商提出財物價金證明或相關銷/出貨估價

單，會營保組入帳，由受贈單位建列財產；會計室依建列財產之價值，辦理會計帳務處

理。 

七、 捐贈品項如非消耗品其耐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且其價值超過新台幣三千以上，壹萬元以下

（不含），其價值由捐贈廠商提出財物價金證明或相關銷/出貨估價單，會營保組入帳，

由受贈單位建列財產；不需辦理會計帳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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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捐贈品項如屬圖書，由圖書館完成點收、編目、建列財產，其價值由圖書館鑑定，做成

紀錄，並知會總務處營保組；會計室依建列財產價值，辦理會計帳務處理。 

九、 捐贈品項如屬無法估價之珍貴物品，由總務處財產評議及聘請專家鑑定，做成紀錄，會

營保組入帳，由受贈單位建列財產；會計室依建列之估算價值，辦理會計帳務處理。 

十、 捐贈品項如屬一般性消耗品，由受捐贈單位接收，並自行建帳列管運用，奉核可後使用，

不需建列財產及辦理會計處理。 

十一、 受贈品符合上述財產條件財物，其不能提出原始成本之證明或提出原始成本之證明而與

事實顯不相符者，以其原始成本減除合理折舊之餘額為準，得按其年式及使用情形估定。 

十二、 受贈財物辦理財產增加登帳、財產管理及報廢，均依本校「財產管理辦法」之規定及流

程辦理。 

十三、 本校接受實物捐贈，且完成價值鑑定後，於捐贈人交付本校相關單位實際點收後開立領

據、感謝函（暨捐贈證明），並敘明捐贈項目及數量。 

十四、 本校收受之捐贈，應與學校校務有關，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十五、 捐贈收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修正並限期改善： 

(1).違反捐贈目的或學校章則者。 

(2).管理、運作方式與目的不符者。 

(3).財務收支未取得合法之憑證或未具完備之會計帳冊者。 

(4).隱匿財產或妨礙教育部查核者。 

(5).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者。 

十六、 對本校熱心捐贈者，由人事室視情況另訂獎勵或表揚辦法。 

十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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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